
关于做好 2020 届毕业生教务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了顺利做好 2020 届毕业生的各项教务工作，确保 2016 级毕业生能够按

时毕业，现将《2020 届毕业生教务工作日程安排表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二级学

院根据日程表上的工作内容按时做好相关工作,并于每个工作周周五下午4点前

将该周工作完成情况报教学科研处。

附件：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20 届毕业生教务工作日程安排表

教学科研处

2020 年 4 月 29 日

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20 届毕业生教务工作日程安排表

时 间
内 容

周次 月 日

11 5.5-5.8

1.教学科研处学籍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学籍办）收集、检查各二级学院毕业班学生上学期成绩输

入情况，并完成成绩确认；

2.各二级学院完成毕业班学生就业指导、毕业论文等课程的排课、选课工作；

3.学籍办核实毕业学生学籍异动情况；

4.各二级学院对照 2020届人才培养方案全面检查毕业班教学计划执行情况，重点核查培养方

案、毕业要求等在教务管理系统中的录入和执行情况；

5.学籍办检查教务管理系统毕业审核模块，做好毕业、学位审核的修订和调整工作；

6.各二级学院教学秘书检查毕业班学生历年成绩是否还有错漏，如有错漏请到学籍办更正。

12 5.11-5.15

1.学籍办组织核实毕业学生电子注册照片是否有错误或漏照；

2.各二级学院受理处分期满且符合解除处分条件的 2020届违纪学生解除处分申请，汇总后统

一报送学籍办；

3.各二级学院受理 2020届毕业生因在校期间受记过（含）以上处分未获得学位学生的毕业申

请材料，汇总后统一报送学籍办。

13 5.18-5.22
1.各二级学院受理 2019届延迟毕业学生的毕业和学位申请材料、有特殊原因需申请学位委员会

讨论等材料汇总后统一报送学籍办；

2.学籍办整理、审核毕业生电子数据，完善毕业生电子注册事项。

14 5.25-5.29

1.各二级学院完成毕业班毕业学期期末考试，并将成绩单报送学籍办确认；

2.各二级学院完成毕业论文成绩录入工作，并于 5月 29日前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完成毕业论文成

绩上报；

3.各二级学院核查毕业班学分转换完成情况，如有错漏需要修改的，统一由教学秘书到学籍办

办理；

4.学籍办处理毕业班成绩库，检查成绩输入情况。

15 6.1-6.5

1.未能按期毕业学生填写延迟毕业审批表，交所在二级学院审核后汇总报学籍办；

2.学籍办进行毕业审核和学位预审，打印出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学士学

位评审表》及相关学位评定材料，并发放各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步评定，提出学士学

位授予名单，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表》、《广西师范

大学漓江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学士学位审批表》。

16 6.8-6.12

1.学籍办收集各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步评定学士学位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全日制

普通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表》有关学位材料；

2.学籍办整理学位评定各项材料；

3.学籍办将有关学位评定材料呈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。

17 6.15-6.19
1.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会议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；

2.打印 2020届毕业证书、学士学位证书和毕业生存档成绩卡；

3.各二级学院派学生（按每专业派 3人）到学籍办整理归档成绩卡、贴证书照片。

18-19 6.22-7.3

1.毕业证、学位证、毕业生存档成绩卡及学士学位审批表盖印（各专业派出 3人配合办理）；

2.学籍办打印出毕业生、结业生、延迟毕业学生名单及授予学士学位名单并归档；

3.各二级学院发放毕业证书、学士学位证书；

4.学籍办整理毕业生毕业证、学位证的电子注册事项，进行毕业生学历即时电子注册工作。

20-21 7.6-7.17 1.学籍办受理延迟毕业学生的成绩录入和确认；

2.学籍办进行第二批毕业、学位审核，打印并发放第二批毕业证书、学士学位证书。


